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仇少明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实

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不仅为企业划

定了竞业限制合规边界，更明确了工会在“平衡企业商

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就业权”中的监督与服务角色。

那么， 企业工会在竞业限制实践中具体可以发挥

哪些作用呢？

参与合规审查

竞业限制争议的根源多在于

“协议条款不公” “劳动者知情权

缺失”， 工会可以提前介入企业竞

业限制制度设计与协议制定环节，

通过法律服务将风险化解于源头，

核心聚焦三方面工作：

（一） 参与企业竞业限制制度

制定， 审查“合规性与公平性”

根据《指引》 第 5 条“企业需

开展竞业限制必要性评估”、 第 7

条“不得扩大人员范围” 等要求，

工会可依托“职工代表大会” 或

“劳资协商机制”， 对企业拟实施的

竞业限制制度 （含人员范围、 补偿

标准 、 协议模板等 ） 开展合规审

查：

1.审查人员范围的合理性： 对

照 《指引》 第 4 条“商业秘密定

义” 与第 7 条“负有保密义务人员

界定”， 核查企业是否存在“全员

竞业限制” “将未接触商业秘密人

员纳入限制” 等问题。

2.审查协议条

款的公平性： 针对

《指引》 第 13 条

“补 偿 不 低 于

30%平均工资” 、

第 14 条“违约金

不宜超 5 倍补偿总

额” 等核心条款，

工会可审查企业协

议模板是否存在

“补偿标准过低”

“违 约 金 畸 高 ”

“限制地域过宽”

等问题。”

3. 监督 企 业

“必要性评估” 流

程： 《指引》 第 6

条要求企业实施竞

业限制前“优先采

取保密措施、 开展

必要性评估”， 工会可监督企业是

否完成“商业秘密清单梳理” “保

密措施有效性验证” 等前置工作。

若企业未开展评估直接推行竞业限

制， 工会可依据《指引》 提出“暂

停实施” 的建议， 要求企业补充

“商业秘密保护必要性说明”， 避免

“无依据限制劳动者就业权”。

（二） 开展劳动者普法宣传，

保障“知情权与选择权”

多数劳动者因“不了解竞业限

制权利义务” 盲目签订协议， 后续

易陷入维权被动。 工会需通过针对

性法律服务宣传， 帮助劳动者清晰

认知自身权益。

具体来说， 工会可以对员工分

层分类开展培训， 提供“协议咨

询” 服务， 并告知“拒绝权与协商

权”， 向劳动者明确“对不公平条

款有拒绝签订的权利” “可就补

偿、 限制期限与企业协商”。 若企

业以“不签协议不录用/不续签”

相胁迫， 工会可依据 《劳动合同

法》 “不得强迫劳动者签订不平等

协议” 的规定， 与企业交涉， 保障

劳动者自主选择权。

监督协议履行

竞业限制履行过程中， “企业

拖欠补偿” “擅自扩大限制范围”

“非法监督劳动者” 等问题比较多

见， 工会需通过动态监督与协商协

调， 及时化解争议：

（一） 监督企业协议履行， 聚

焦“补偿支付” 与“操作合规”

《指引》 第 16 条“补偿需按

月单独支付”、 第 19 条“不得非法

获取劳动者履行证据” 等要求， 是

工会事中监督的核心重点：

1.跟进补偿支付情况： 建立

“竞业限制补偿跟踪台账”， 定期收

集劳动者反馈， 核查企业是否“按

时足额支付补偿” “是否以工资抵

扣补偿”， 并推动企业如约支付。

2.向企业提出“纠正建议”：

若劳动者反映“企业通过监听电

话、 跟踪行踪等方式核实从业情

况”， 工会需依据《指引》 第 19 条

“依法合规了解履行情况” 的要求，

向企业提出纠正建议， 要求其停止

非法行为， 并指导企业通过“劳动

者书面报告” “公开信息核实” 等

合法方式监督。

3.核查“协议变更与解除” 的

合规性： 针对 《指引》 第 15 条

“离职时评估是否启动竞业限制”、

第 18 条“提前解除需支付额外补

偿”， 工会可监督企业是否“书面

告知劳动者启动/不启动决定”

“提前解除是否支付不低于三个月

补偿”。

（二） 搭建劳资协商平台， 化解

履行中的争议

当劳动者与企业就“补偿标准调

整” “限制范围争议” “报告义务合

理性” 等问题产生分歧时， 工会可发

挥“桥梁纽带” 作用， 通过协商机制

化解争议：

1.针对“补偿标准过低” 的协

商： 若劳动者因“生活成本上涨” 主

张提高补偿， 工会可协助劳动者收集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同行业补偿水

平” 等证据， 与企业协商调整。

2.针对“限制范围过宽” 的协

商： 若劳动者入职新企业后， 发现

“新岗位不涉及原企业商业秘密， 却

被主张违约”， 工会可协助劳动者收

集“新岗位工作内容、 原企业商业秘

密范围” 等证据， 与原企业协商确认

“不构成违约”。

3.针对“报告义务过重” 的协

商： 若企业要求劳动者“每周提交从

业报告” “提供新单位财务流水” 等

不合理报告义务， 工会可依据 《指

引》 “权利义务对等” 原则， 与企业

协商调整为“每月提交一次书面从业

报告， 仅需说明工作单位、 岗位”，

避免过度加重劳动者负担。

强化维权支持

当竞业限制争议无法通过协商化

解， 工会需发挥“维权后盾” 作用，

通过法律服务为劳动者提供全方位支

持， 核心聚焦三方面工作：

（一） 协助劳动者收集证据， 夯

实维权基础

竞业限制争议中， 劳动者常因

“证据不足” 陷入被动， 工会可指导

并协助劳动者收集关键证据， 符合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谁主张谁

举证” 的要求：

1.证明“协议无效或可解除” 的

证据： 若劳动者主张“未接触商业秘

密”， 工会可协助调取“岗位说明书、

工作记录、 企业商业秘密清单” 等证

据， 证明其无保密义务 ； 若主张

“企业超三个月未支付补偿”， 工会可

协助收集“银行流水、 企业未支付通

知” 等证据， 依据 《指引》 第 17

条证明“协议可解除”。

2.证明“企业违约” 的证据： 若

企业“未书面告知不启动竞业限制却

拒付补偿”， 工会可协助收集“离职

证明、 企业口头告知录音/聊天记录”

等证据， 主张企业违约 ； 若企业

“约定违约金过高”， 工会可协助收集

“补偿总额、 劳动者实际损失” 等证

据， 依据 《指引》 第 14 条主张调低

违约金。

3.证明“劳动者无违约” 的证

据： 若企业主张劳动者“入职竞争企

业”， 工会可协助收集“新企业主营

业务与原企业不重合的证明 （如营业

执照、 产品目录）” “新岗位不涉及

商业秘密的工作记录” 等证据， 反驳

企业主张。

（二） 提供法律援助， 降低维权

成本

针对经济困难或法律知识薄弱的

劳动者， 工会需通过“法律援助工作

站” “合作律所” 等资源， 提供免费

法律服务， 比如法律咨询与文书代

写、 推荐专业律师代理以及协助申请

法律援助补贴等。

（三） 参与争议解决， 推动公正

处理工会可通过“参与调解、 仲裁旁

听、 诉讼支持” 等方式， 推动竞业限

制争议公正处理， 维护劳动者权益：

1.参与劳动争议调解： 作为第三

方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

作， 依据《指引》 原则提出“补偿补

足、 违约金调低、 协议解除” 等合理

调解方案， 推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2.仲裁与诉讼支持： 对进入仲裁

或诉讼程序的争议， 工会可“派人旁

听庭审”， 为劳动者提供心理支持；

若发现仲裁委、 法院对《指引》 条款

理解偏差， 可通过“提交法律意见”

的方式， 引用 《指引》 原则辅助裁

判。

3.监督争议处理结果履行： 若仲

裁或法院判决企业“补足补偿” “返

还超额违约金”， 工会需跟进企业履

行情况， 对拒不履行的企业， 协助劳

动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确保维权

结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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